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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文件

晋招考高〔２０２０〕２２号

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

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第二阶段高职院校
扩招专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，有关高职院校：
根据《山西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高职扩招专项

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教职成〔２０２０〕１０号）及《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
心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晋
招考高〔２０２０〕１９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定于１２月进行２０２０年第
二阶段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招生院校和招生计划
参加第二阶段高职扩招的院校经省教育厅备案后方可开展扩

招工作，本次高职扩招院校及专业详见山西招生考试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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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名
（一）报名对象
高职扩招第二阶段报名招生对象主要面向符合我省普通高校

招生报名条件的应、往届普通高中毕业生、中职（含中专、技工学
校、职业高中）毕业生或具有高级中等教育同等学力人员，以及退
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高素质农民、村两委干部、基层医
务工作者、学前教育教师、基层农技人员及企业在职员工等有社会
实践经历群体。

报名条件、报名方式、报考科类、现场确认、思想政治品德考
核、考试组织管理、录取办法等工作要求均按照《山西省招生考试
管理中心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
知》（晋招考高〔２０２０〕１９号）执行。

已报名参加２０２０年普通高考、高职单招、第一阶段高职扩招
但未被任何高等院校录取的考生，均可使用原报名信息直接到有
关院校参加第二阶段高职扩招报名考试。参加本阶段高职扩招报
名并被录取的考生，不能参加２０２１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。

（二）报名程序
１．考生报名时须先到县（市、区）招办领取考生号和初始登录

密码，凭考生号和初始密码登录“山西省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”，
输入报名信息，并在报名系统缴纳报名考试费。

网上报名信息采集工作流程及缴费有关要求，详见《山西省
２０２０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考生使用说明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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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网上报名和缴费时间。１１月３０日８∶００—１２月１日１８∶００
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（ｗｗｗ．ｓｘｋｓｚｘ．ｃｎ）网上报名。考生须按规
定时间完成高职扩招“网上报名”和“网上缴费”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３．现场确认时间。１２月２日８∶００—３日１８∶００时间内到

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招办进行现场确认。考生须到各报名点进行
数码照片采集及身份证信息校验，并打印报名信息确认表，考生本
人签字确认。
４．考生网上报名时须下载《山西省２０２０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

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，由考生所在学校、单位或户籍所在地乡
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党组织对其政治态度、思想品德作出全面鉴定。
《山西省２０２０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在现场
确认时交县（市、区）招办。
５．市招生考试部门（１２月４日－５日）负责对所辖县级招生考

试部门采集的报名信息进行汇总校验。
三、体检
报考高职扩招的考生（已参加２０２０年普通高考体检考生除

外），均须按时到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医院参加身体健康状况
检查，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。
１２月２２日前各市将第二阶段报名考生体检信息报省，未参

加体检以及体检不合格的考生将不能参加高职院校的扩招录取。
四、录取办法
考生报名结束后，要及时联系已公布的招生院校，确认参加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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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规定的测试并确认录取。每名考生只能被录取一次，不能由多
所院校录取。

招生院校要针对本次高职扩招工作编制《招生章程》，按照招
生章程制定的录取规则，自行组织生源，确定本校扩招录取办法，
及时公布录取结果，１２月２１日前完成录取工作。录取新生相关
数据须在１２月２５日前上报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备案并对其信息
的准确性负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各高职扩招院校要加强考试招生监督管理，严格执行高校考

试招生政策规定，严格规范招生宣传行为，严禁通过虚假宣传、违
规承诺吸引考生入学；严禁社会中介机构组织生源并介入招生录
取工作；严禁有偿组织生源；严禁录取不符合政策条件的考生。对
报名、测试、录取等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
查处。

因疫情防控需要，考生在参加领取考生号、现场确认、考试（测
试、面试）时要出示近１４天行程码、本人健康码“绿码”。如考生有
中高风险等级地区旅居史，在领取考生号、现场确认、考试（测试、
面试）时须持有前３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
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“绿码”。核酸检测为阳性或行程码、健康
码有异常的考生不得参加高职扩招考试（测试、面试）。

六、其他事项
１．高职扩招的有关院校情况、学费及相关规定请咨询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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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或到院校网站进行查询或咨询相关院校。
２．２０２０年第二阶段高职院校扩招已被录取的考生，将按有关

规定取消其参加２０２１年高考的报名资格。

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
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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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省教育厅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财政厅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省农
业农村厅，省退役军人厅，省扶贫办。中心各处、室，直属单位、中
心领导。

　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印发


